
证券代码：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16-014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 2014 年度发行股份收购金岗水泥之募集配套资金非

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13,318,53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1048%。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持有人 4 名，共计 12 个证券账户。 

3、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6 年 2 月 15 日。（本次限售股原可上市

流通日应为 2016 年 2 月 10 日，由于该日为非交易日，故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

上市流通日自动顺延至 2016 年 2 月 15 日。） 

一、本次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374 号《关于核准海南瑞泽

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向夏兴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

核准，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瑞泽”）向

夏兴兰发行 23,736,263 股、向仇国清发行 15,824,175 股海南瑞泽股份以收购其合

计持有的高要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 80%的股权；向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 2,000,000 股、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2,100,000 股、向渤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 2,000,000 股、向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7,218,534 股，共计

发行 13,318,534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2015 年 2 月 3 日，募集配套资金之新增

13,318,534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

登记手续，并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锁定期安排见本公告“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 2015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 299,500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5 年 6 月 3 日办理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267,779,472 股。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三亚大兴集团有

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86 号）

核准，公司向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嘉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市富晨兴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冯活晓、

邓雁栋、徐伟文、何小锋共计发行 44,247,788 股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三亚新

大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述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312,027,260 股。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三亚大兴集团有

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86 号）

核准，公司向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

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满汇（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共 5 名对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2,431,626 股，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324,458,886 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变化的情况，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及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限售股份的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方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做出以

下承诺： 

本公司参与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申购并已获得配售股份，本公司承诺此次获配的股份从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上述股份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上市并开始锁定。2016 年 2 月 10 日，上述承

诺锁定期将满，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出

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四、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法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

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6 年 2 月 15 日。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3,318,534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1048%。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份持有人 4 名，共计 12 个证券账户。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及各股东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持

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 

本次解限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股份是

否被质

押、冻结 

1 

第一创业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392,342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盈大

岩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00,000 0.6164% 否 

小计 2,000,000 0.6164% - 

2 

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5,879,214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

富春定增 107 号资产管理计划 
428,571 0.1321% 否 

3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富春华安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28,571 0.1321% 否 

4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源通定

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546,429 0.1684% 否 

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金-

顺金财富定向增发 8号资产管理

计划 

267,858 0.0826% 否 

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92

号资产管理计划 
428,571 0.1321% 否 



小计 2,100,000 0.6472% - 

7 

渤海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00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0.6164% 否 

小计 2,000,000 0.6164% - 

8 

东海基金

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7,218,534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鑫龙 106 号

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2,291,344 0.7062% 否 

9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鑫龙 105 号

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4,807,015 1.4815% 否 

1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金-

定增策略 4 号资产管理计划 
40,059 0.0123% 否 

11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银领资产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40,058 0.0123% 否 

12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金-

银领资产 3 号资产管理计划（鑫

龙 100 号） 

40,058 0.0123% 否 

小计 7,218,534 2.2248% - 

合计 18,490,090 - 13,318,534 4.1048% - 

注：根据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做出的以下股份承诺：本公司参与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并已获得配售股份，本公司承诺此次获配的股份从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故本次锁定期将满，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可解限其

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认购的公司所有限售股份。 

六、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增

减（＋，－）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56,407,133 48.21% -13,318,534 143,088,599 44.10% 

1、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41,778,828 12.88% - 41,778,828 12.88% 

2、股权激励限售股 500,500 0.15% - 500,500 0.15% 

3、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60,658,680 18.70% -13,318,534 47,340,146 14.59% 



4、高管锁定股 53,469,125 16.48% - 53,469,125 16.48% 

二、无限售流通股 168,051,753 51.79% +13,318,534 181,370,287 55.90% 

三、总股本 324,458,886 100.00% 0 324,458,886 100.00%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海南瑞泽本次申请解除股

份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承诺。海南瑞泽本次 13,318,534 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发行人股本结构表、高管持股信息表、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和股份冻结

明细表；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四日 

 

 




